
              朝陽科技大學四年制各系轉系審查標準        115.04.10 

 

管理學院 

一、財務金融系 

(一)成績規定：1.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70分以上，或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2.無學期學業成績者需經本系面試通過及書面資料審查。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審核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應檢附轉系申請表、歷年成績單(無學期成績者免)及轉系原因說明

書。(含興趣、專長、生涯規劃等概述)。 

二、企業管理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70分以上，或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經系務會議審核後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1.申請者應檢附各學期成績單及轉系原因說明書。 

2.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須具備華測 B2等級，並須經本系面試通過始可

錄取。 

三、保險金融管理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皆在 70分以上，或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審核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1.申請者應檢附轉系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無學期成績者免)。 

2.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須具備華測 B2等級，並須經本系面試通過始可

錄取。 

四、會計系 

(一)成績規定：1.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70分以上，或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2.無學期學業成績者需經本系面試通過及書面資料審查。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審核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1.申請者應檢附轉系申請表、歷年成績單(無學期成績者免)及轉系原因說明書 

2.新南向產學合作專班學生須具備華測 B2等級，並須經本系面試通過始可錄取。 

五、休閒事業管理系 

(一)成績規定：學業成績平均達 70分以上，或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審核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1.申請者應檢附轉系申請表、歷年成績單及轉系原因說明書。 

2.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語言能力須具備華測 B2等級以上；且須經本

系面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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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一)成績規定：1.學業成績平均達 70分以上，或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2.無學期學業成績者需經本系面試通過及書面資料審查。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審核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1.申請者應檢附轉系申請表、歷年成績單(無學期成績者免)及轉系原因說明書。 

2.新南向產學合作專班學生須具備華測 B2等級，並須經本系面試通過始可錄取。 

七、銀髮產業管理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70分以上，或經本系面試通過。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決定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1.申請者應檢附轉系申請表及各學期成績單。 

2.新南向產學合作專班學生須具備華測 A2等級，並須經本系面試通過始可錄取。 



 

理工學院 

一、營建工程系 

(一)成績規定：1.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該班排名前 70%，或經本系口試通過。 

2.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語言能力標準須通過華測 A2檢定等級以上。 

(二)錄取方式：由系學生事務委員會決定名單。 

(三)其他規定：1.申請者應檢附轉系申請表及各學期成績單。 

2.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須檢附當地正式立案之銀行機構所開立的財力

證明，或政府、本校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金之證明；財力證明不得少於

新臺幣十萬元。若財力證明非申請者本人，則須附上經濟資助信。 

二、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70分以上，或經本系口試通過。 

(二)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申請資格:  

1.語言能力標準:通過華測 A2檢定等級以上； 

2.財力證明:請依國際事務處當學年度「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申請入學招生簡章」規定，

檢附當地正式立案之銀行機構所開立的財力證明，或政府、本校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

學金之證明；財力證明不得少於新臺幣十萬元。若財力證明非申請者本人，則須附上經濟

資助信。 

(三)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決定錄取名單。 

(四)其他規定：必須提出轉系說明書及申請條件所有所需資料。 

三、應用化學系 

(一)成績規定：1.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該班排名前 70％，或經本系面試通過。 

2.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另須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 A2以上等級，並檢附

符合規定之財力證明文件。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決定錄取名單。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必須提出轉系原因說明書及各學期成績單。 

四、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一)成績規定：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需通過華測 B2檢定等級。 

(二)錄取方式：經環境工程與管理系招生規劃委員會審查通過 

 



 

設計學院 

一、建築系 

(一)成績規定：在該班成績排名在前 50﹪。  

(二)錄取方式：1.一般生：(1)自備個人作品(形式不拘)。 

                       (2)非設計學院生，需面試。 

(3)擇優錄取。 

              2. 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1)自備個人作品(形式不拘)。 

                                             (2)面試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設計課程須由一年級修習起。  

二、工業設計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65分以上或經面試審核通過。 

(二)錄取方式：符合申請條件者，自備個人作品並安排面試。 
(三)其他規定：經審查通過，並經錄取者，其轉入之年級按規定處理。 

三、視覺傳達設計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70分以上。 

(二)錄取方式：符合上述條件者，自備個人作品(形式不拘)，並安排面試。 

(三)其他規定：1.凡經轉系審查通過，並獲錄取者，應按本系規定之修習課程辦法，進行修課。 
2.本系專業必修課程中，應按修習之前後次序修習，在次序年級較低之課程未
修習並成績合格者，不得越級修習。 

3.經轉系審查通過，並經錄取者，其轉入之年級除上述規定處理外，依個案之
狀況，由系務會議做成最終裁定。 

四、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65分以上，或經本系系務會議初審通過。 

(二)錄取方式：符合上述條件者，自備有利審查資料(如個人作品集、自傳等)，經安排面試

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1.凡經轉系審查通過，並獲錄取者，應按本系規定之修習課程辦法，進行修課。 
2.本系專業必修課程中，應按修習之前後次序修習，在次序年級較低之課程未
修習並成績合格者，不得越級修習。 

3.經轉系審查通過，並經錄取者，其轉入年級除上述規定處理外，依個案之狀
況，由系務會議做成最後裁定。 



 

人文暨社會學院 

一、傳播藝術系 

(一)成績規定：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 70分以上為原則。 
(二)錄取方式：符合申請條件者，得按規定準備相關資料，安排面試，由系務會議審核決定錄

取名單。 
(三)其他規定：1.申請時應附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轉系原因說明書及自傳（含興趣、專長、

生涯規劃等）。 
2.經轉系審查通過並獲錄取者，應詳閱本系課程規劃表。本系課程規畫有擋(先)
修前後次序性時，未修習先修課程不得修習後階課程。 

3.經轉系審查通過並經錄取者，其轉入之年級除依規定處理外，依個案之狀況，
得由本系系務會議做成最終裁定。 

二、應用英語系 

(一)成績規定：1.學業平均成績需在 70分以上，大一英文在 80分以上為原則。 

2.經本系口試通過。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決定錄取名單。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應準備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及轉系原因說明書（以英文書寫不超過 300

字）。 

三、幼兒保育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年度操行平均成績 80分以上。 
(二)錄取方式：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後錄取。 
(三)其他規定：1.申請時應附學生成績表、轉系原因說明書及自傳（含興趣、專長、生涯規劃

等）。 
2.本系四年制課程規劃包含教保專業課程，需依規定修讀才可核發教保專業課
程學分證明書。 

四、社會工作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年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70分以上，或經本系面試合格，始提出申請。 
(二)錄取方式：申請轉入本系之流程如下：  

1.填具申請表，並檢附各學期成績單、轉系原因說明書及自傳（含興趣、專長、

生涯規劃等），送請轉出、轉入學系系主任簽註意見。 



 

資訊學院 

一、資訊管理系 

(一)成績規定：學業成績及格且操行平均成績 75分以上，或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經系主任審查合格後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需檢附轉系、所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 

二、資訊工程系 

(一)成績規定： 學業成績平均及格以上且操行平均成績平均 80分以上，或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經系主任審查合格後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需檢附轉系、所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 

三、資訊與通訊系 

凡本校學生符合朝陽科技大學學生轉系規定者，得申請轉入本系就讀，惟須滿足以下

之規定： 
(一)成績規定：提供歷年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並經本系面談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經系務會議書面審議後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必須準備歷年成績單及轉系原因說明。



航空學院 

一、航空機械系 

(一)成績規定：經本系口試通過。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決定錄取名單。 

(三)其他規定：1.申請者應檢附轉系申請表、各學期成績單、英文檢定成績以及缺曠課紀錄表。 

2.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之審查標準同一般生。 

二、飛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70分以上，或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經系主任審查合格後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需檢附各學期成績單及轉系原因說明書。 

三、航空運務系 

(一)成績規定：歷年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75分以上且操行成績 82分以上，或經本系

面試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審核決定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1.申請者應檢附轉系申請表、轉系原因說明書、各學期成績單、相關英文成績

證明以及缺曠課紀錄表。 
2.經轉系審查通過，並經錄取者，其轉入年級依個案之狀況，由系務會議做成
最後裁定。 

3.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申請同一般生。 



朝陽科技大學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轉系審查標準 

 

管理學院 

一、財務金融系 

(一)成績規定：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審核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應檢附轉系申請表、歷年成績單及轉系原因說明書。 

二、企業管理系 

(一)成績規定：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經系務會議審核後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應檢附各學期成績單及轉系原因說明書。 

三、保險金融管理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皆在 70 分以上，或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審核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需檢附轉系申請表及各學期成績單。 

四、會計系 

(一)成績規定：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審核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應檢附轉系申請表、歷年成績單及轉系原因說明書。 

五、休閒事業管理系 

(一)成績規定：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審核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應檢附轉系申請表、歷年成績單及轉系原因說明書。 

六、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一)成績規定：經本系面試通過。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審核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應檢附轉系申請表、歷年成績單及轉系原因說明書。 

七、銀髮產業管理系 

(一)成績規定：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審核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應檢附轉系申請表、歷年成績單及轉系原因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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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院 

一、營建工程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該班排名前 70%，或經本系口試通過。 

(二)錄取方式：由系學生事務委員會決定名單。。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應檢附轉系申請表及各學期成績單。 

二、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填寫「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面談記錄表(轉入)」並經本系預定指導教授面談審核後，送

交系務會議審議並擇優錄取。 

三、應用化學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該班排名前 70％，或經本系面試通過。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決定錄取名單。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必須提出轉系原因說明書及各學期成績單。 

四、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一)錄取方式：經環境工程與管理系招生規劃委員會審查通過。 



  

設計學院 

一、建築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80 分以上，或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審核後，再依面試成績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 

1.限景觀及都市設計系碩士班、營建系碩士班學生申請。 

2.面試時請攜帶論文研究方向概述。 

3.凡經轉系審查通過，並獲錄取者，應按本系規定之修習課程辦法進行修 

課。 

二、工業設計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70 分以上。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審核後，再依面試成績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 

1.凡經轉系審查通過，並獲錄取者，應按本系規定之修課程辦法進行修課。 

2.經轉系審查通過，並經錄取者，其轉入之年級除按上述規定處理外，依 

個案之狀況，由系務會議做成最終裁定。 

三、視覺傳達設計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75 分以上。 

(二)錄取方式：符合上述條件者，安排面試並請攜帶論文研究方向概述，再依面試成績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凡經轉系審查通過，並獲錄取者，應按本系規定之修習課程辦法進行修課。 

四、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80 分以上，或經本系系務會議初審通過。 

(二)錄取方式：符合上述條件者，自備有利審查資料(如論文研究方向或計畫)，經安排面

試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 
1.限建築系建築及都市設計碩士班、營建系碩士班學生申請或大學部具有景

觀、都市、建築、土木營建之學士學位。 
2.面試時請攜帶論文研究方向概述。 
3.凡經轉系審查通過，並獲錄取者，應按本系規定之修習課程辦法，進行修課。 



  

人文暨社會學院 

一、應用英語系 

(一)成績規定：1.學業平均成績需在 70 分以上為原則。 

2.經本系口試通過。 

(二)錄取方式：由系務會議決定錄取名單。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應準備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及轉系原因說明書（以英文書寫不超過 300

字）。 

二、幼兒保育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年度操行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 
(二)錄取方式：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後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時應附學生成績表、轉系原因說明書及自傳（含興趣、專長、生涯規劃等）。 

三、社會工作系 

(一)成績規定：各學年學業平均成績皆在 85 分以上，且經本系面試合格，始提出申請。  
(二)錄取方式：申請轉入本系之流程如下：  

1.填具申請表，並檢附各學期成績單、轉系原因說明書及自傳（含興趣、專

長、生涯規劃等），送請轉出、轉入學系系主任簽註意見。 



  

資訊學院 

一、資訊管理系 

(一)成績規定：學業成績及格且操行平均成績 75 分以上，或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經系主任審查合格後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需檢附轉系、所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 

二、資訊工程系 

(一)成績規定：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且操行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或經本系面試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經系務會議審議後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需檢附轉系、所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 

三、資訊與通訊系 

凡本校學生符合朝陽科技大學學生轉系規定者，得申請轉入本系就讀，惟須滿足以下

之規定： 
(一)成績規定：提供歷年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並經本系面談通過者。 
(二)錄取方式：經系務會議書面審議後擇優錄取。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必須準備歷年成績單及轉系原因說明。 

 

航空學院 

一、航空科技研究所 

(一)成績規定：經本所口試通過。 
(二)錄取方式：由所務會議決定錄取名單。 
(三)其他規定：申請者應檢附轉所申請表及各學期成績單。 

 


